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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金融移动支付 联网联合》标准由以下6部分构成： 

——第1部分：通信接口规范； 

——第2部分：交易与清算流程规范； 

——第3部分：报文交换规范； 

——第4部分：文件数据格式规范； 

——第5部分：入网管理规范； 

——第6部分：安全规范。 

本部分为该标准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0）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息中心、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天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通

支付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中国金融认证中

心、金雅拓智能卡公司、握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捷德（中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晓枫、陆书春、潘润红、姜云兵、杜宁、李兴锋、刘力慷、辛路、谭颖、袁

捷、兰天、吴水炯、姜鹏、谢元呈、李晨光、李庆艳、李茁、纪洪明、宋铮、熊帅、陈震天、张健、孙

战涛、马志全、燕宜军、温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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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随着移动支付新业务、新产品、新管理模式的不断涌现，以客户需求为主导的移动支付业务出现

了不断交融和细化的趋势，不同机构、不同部门、不同业务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信息共享变得越来越频

繁。统一各系统与转接清算系统的通信接口，可以有效加强商业银行、支付机构、商户之间的互联互

通及信息共享，降低系统建设成本，提升交易可靠性。 

        考虑到各商业银行和非金融支付机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的系统现状差异，为便于标准的推

广，本部分仅对基础性的的网络架构、通信协议和控制协议进行了概要描述和定义，供各商业银行、

支付机构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进行系统建设时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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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移动支付 联网联合 第 1部分：通信接口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移动支付业务联网通用时，转接清算系统与账户管理系统、远程支付系统、收单系统

及公共服务平台各系统间联机交易与文件传输的通信接口应满足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所有进行移动支付的转接清算系统和入网机构系统（如账户管理系统等）。 

2 系统架构 

2.1 架构图 

在移动支付业务联网通用环境下，涉及的各实体如图1 所示。 

 

图1 系统架构图 

图1 中虚线表示实体间可能跨接多个系统，实线表示实体间不跨接其它系统。 

在图1 中，各实体功能简要介绍如下： 

移动终端：具有移动通讯能力的终端设备，包括手机、掌上电脑等，在本部分中主要指手机。 

支付内容平台：提供商品或服务内容的平台。 

受理终端：参与移动支付交易的受理机具，包括POS、AT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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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单系统：为近场支付提供受理终端接入、交易信息及结算数据的处理等功能的系统。 

远程支付系统：为远程支付提供移动终端接入、交易信息及结算数据的处理等功能的系统。 

转接清算系统：实现跨机构支付的业务转接、清算和结算功能的系统。 

账户管理系统：为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提供资金管理、结算等业务的系统。 

应用提供方系统：实现SE应用并为其安装提供下载文件或密钥的系统。 

接入渠道：指短信、OTA及专用终端等接入方式。 

TSM：作为卡片发行方、应用发行方可信任的第三方，提供载体生命周期管理、应用生命周期管理

和应用管理的系统。 

公共服务平台：移动支付参与各方认可的可信第三方系统。提供机构注册接入、应用注册、跨TSM

交互转接、SE可信管理、SE开放共享功能、应用共享功能。 

2.2 实体关系 

移动支付的联网通用存在四个实体互联关系： 

——转接清算系统与远程支付系统 

——转接清算系统与收单系统 

——转接清算系统与账户管理系统 

——转接清算系统与公共服务平台 

为描述方便，下文一律将与转接清算系统相连接的收单系统、远程支付系统、账户管理系统称为入

网机构系统。 

3 通信协议 

3.1 通信连接的选择 

入网机构系统与转接清算系统之间的一个连接应由本地IP地址、端口号和远程IP地址、端口号唯一

确定，如图2 所示。 

 

图2 连接示意图 

转接清算系统和入网机构系统建立的连接应能满足移动支付业务的处理要求。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

联机交易，转接清算系统和入网机构系统建立的连接是长连接。对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文件传输，转接

清算系统和入网机构系统可采用短连接的方式。 

3.2 IP 地址和端口号配置 

各入网机构系统接入转接清算系统网络使用的IP地址由转接清算系统统一分配。入网机构系统和转

接清算系统通信所用的端口号由双方协商决定。 

3.3 连接数目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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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联机交易的连接数目和方式 

入网机构系统与转接清算系统之间的联机交易采用单工、长连接的方式。由于采用单工方式，每条

连接为发送连接或者是接收连接。入网机构系统与转接清算系统之间应至少存在两条连接，包括一条发

送连接和一条接收连接，称为“一进一出”。 

若采用单工连接，推荐入网机构系统采用至少四条连接（“二进二出”方式）或更多连接接入转接

清算系统。一方面可以防止单点故障，另一方面可以在多条链路上做到通信负载均衡。 

3.3.2 文件传输的连接数目和方式 

入网机构系统和转接清算系统之间的文件传输宜采用全双工、短连接的方式。双方可建立一条或多

条全双工的连接，连接建立后，双方在同一条连接上收发请求和应答。当文件传送完成后，双方关闭连

接。 

采用双工连接，采用至少两条连接或更多连接接入转接清算，既可以防止单点故障，又可以在多条

链路上做到通信负载均衡。 

3.4 对通信接口协议的基本规定 

本部分涉及的通信接口协议应具备以下特征： 

——转接清算系统和除公共服务平台之外的所有实体间传送的所有数据均是以字节（8bit）为单位

的二进制数据，无特殊含义字符和控制字符。 

——转接清算系统和公共服务平台间以文件方式传送数据。 

——通信接口和业务流程的无关性，即通信接口程序不对交易报文的类型作识别，不对报文内容作

处理。因此，业务流程上的任何变动对通信接口程序无影响，反之亦然。 

3.5 联机交易控制协议 

3.5.1 建立连接 

转接清算系统和入网机构系统应采用Client-Server方式并使用TCP/IP的三次握手机制建立连接。 

3.5.2 数据传输控制 

转接清算系统和入网机构系统之间采用异步传输方式传输交易报文，即一方发送一笔交易请求后，

不必等待对方的应答，可以接着发送下一笔交易请求。 

因为转接清算系统和入网机构系统存在多条连接，应答报文从哪条连接返回不确定。对此，应用层

上的业务处理流程应对请求和应答加以匹配关联（见本部分第3部分报文交换规范）。 

发送方发送一个交易请求后，由于通信链路中断或其他通信异常的情况发生，发送方将不能确保接

收方一定能够收到报文数据。通信异常多表现为交易超时，因此在应用层的业务流程上要有相应的超时

控制。 

3.5.3 关闭连接 

当转接清算系统或入网机构系统需要关闭一条发送连接时，先停止在该条连接上发送数据，然后向

对方发起断连请求，接收方收到该请求后，关闭该连接。 

3.5.4 报文格式 

转接清算系统和入网机构系统之间的交易报文封装在IP数据包内，通过TCP/IP协议传送。通信层的

每一个报文由记录该报文长度的四个字节和报文数据构成，如图3 所示。由于TCP数据是一个“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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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报文边界不易确定，因此在每个报文前提供四个字节的报文长度值，用来确定每个报文的长度。

本部分规定报文数据的长度不超过2044个字节。 

图3 中“报文数据”格式见本部分第3部分报文交换规范中说明。图3 中“报文长度”是四个字

节十进制数(0-9)的ASCII码串，指明该报文数据的长度，但该长度不包括报文长度域本身的四个字节值。

通过报文长度域，报文的接收方可以很容易确定每个交易报文的长度。 

 

报文长度（4 个字节） 报文数据（不定长） 

图3 通信层数据报文格式说明 

因此，发送方发送报文时，应先在报文前加上四个字节的报文长度值再与报文一起发送。接收方读

取数据时，应先读取四个字节的长度，用于确定报文的实际长度，再按实际报文长度值读取其后的报文

数据。如果接收方一次读取没有接收到完整的报文，必须再次读取直到接收到规定长度的报文数据。 

3.5.5 空闲连接处理 

对于单工通信方式，如果转接清算系统或入网机构系统的一条发送连接上超过一定的时间A（时长

可由参与交易的各方约定）没有发送报文数据，发送方应向接收方发送“空闲连接查询”控制报文。该

报文不带任何附加数据，并置报文长度域的值为零。转接清算系统或入网机构系统的通信层收到这样的

报文后，直接丢弃该报文。 

如果接收方收到该报文，说明双方连接正常，如果在一定时间B（时长可由参与交易的各方约定，

B>A）内没有收到对方的“空闲连接查询”报文，则说明连接已经中断。 

对于双工的通信方式，如果一条连接空闲超过A（时长可由参与交易的各方约定）时间，则转接清

算系统应通过该连接向入网机构系统发送一次空闲测试报文；入网机构系统收到该报文后直接丢弃。 

如果接收方收到该报文，说明双方连接正常。入网机构系统如果在时间B（时长可由参与交易的各

方约定）之内没收到转接清算系统发送的空闲测试报文，则关闭该条连接。 

3.6 文件传输控制协议 

本部分仅定义利用报文方式传输文件的通信层协议。用于传输文件数据的应用层报文格式不在本部

分定义范围之内，可由参与交易的各方自行约定。 

3.6.1 建立连接 

转接清算系统和入网机构系统之间的文件传输采用全双工连接，一次可以建立多条连接，每条连接

可以依次传输多个文件。如果是转接清算系统向入网机构系统发送文件，则转接清算系统作为客户端向

入网机构系统发起连接请求，入网机构系统作为服务端监听转接清算系统的连接请求。 

反之，如果是入网机构系统向转接清算系统发送文件，则入网机构系统作为客户端向转接清算系统

发起连接请求，转接清算系统作为服务端监听机构的连接请求。 

3.6.2 关闭连接 

文件发送方完成发送后，应发送断连请求，并主动关闭连接。文件接收方收到断连请求后，关闭该

连接。 

3.6.3 报文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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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信层，利用报文方式传送文件的报文格式与联机交易使用的报文格式类似，由记录报文长度的

四个字节和报文数据构成，见JR/T 0096.3-2012。 

4 网络接口 

入网机构系统接入转接清算系统网络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入网机构系统应至少通过两条主干链路接入转接清算系统网络，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DDN、FR 或其它方式的通信链路。两条主干链路应具有不同的路由，当一条链路发生异常时，

另一条链路应能承载全部的交易数据。 

——入网机构系统应保证拥有至少一条备份线路（如拨号线路）与转接清算系统网络相连。当两条

主干链路都发生异常时，备份链路应能承担所有的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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